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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南秩聲字第12號

原處分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豫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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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原處分機關於

民國113年12月5日所為處分(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聲明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

起5日內聲明異議；聲明異議，應以書狀敘明理由，經原處

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易庭為之；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

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或聲明異議權已經喪失或全部或一部無

理由者，應於收受聲明異議書狀之翌日起3日內，送交簡易

庭，並得添具意見書；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以裁定將原處分撤銷或變更

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5條、第56條後段及第57條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處分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下稱第二分局）以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處分書

（下稱原處分書）裁處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楊豫仁（下稱

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異議人於民國113年

12月10日收受原處分書，於113年12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

第二分局認異議無理由而移送本院等情，有移送書、聲明異

議狀、送達證書、處分書等件在卷可稽，足堪認定。異議人

於原處分書送達翌日起5日內具狀聲明異議，核與前揭法律

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異議人經營之酒吧（Long Light Bar，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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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酒吧）之客人，於113年10月17日22時至同年月18日4

時許、113年10月19日16時至同年月20日3時許、113年11月9

日0時至3時許、113年11月9日23時至同年月10日4時許所製

造之噪音，影響周遭他人生活作息，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條第3款規定處罰鍰6,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原處分機關受理民眾檢舉後，分別於上

開時間派員至現場查看，卻皆未發現系爭酒吧有妨害公眾安

寧之行為，到場員警未感受到任何噪音後即離去，足證系爭

酒吧應無妨害安寧之情事。退步言，系爭酒吧位處住宅與商

業混合使用之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其容許之分貝數值本就較

純住宅使用之第二類噪音管制區為寬，縱使系爭酒吧有發出

擾人聲響，然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量是否超

出管制標準，更遑論到場員警於上開時日皆查無系爭酒吧有

妨害安寧情事，原處分機關逕依民眾檢舉而對異議人裁罰，

顯有失當，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四、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所稱「噪音」係指

噪音管制法令規定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

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

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文。參以噪音管制法第6條規定：「製

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

者，由警察機關依有關法規處理之」，可知社會秩序維護法

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所規定「本法所稱噪音，

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不同，僅須製造之噪音，足以妨

害他人生活安寧，即足當之，不以超過噪音管制法所定管制

標準為限。異議人辯稱：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

音量是否超出管制標準云云，自不足採。

五、異議人所經營之系爭酒吧於前揭時地確有製造噪音，足以妨

害他人生活安寧，業據檢舉人於警詢陳述明確，並有檢舉人

提出之錄影光碟為證，復經證人即系爭酒吧之鄰居宋００、

吳００、許００（年籍詳卷）於警詢時證述屬實，且民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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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檢舉系爭酒吧妨害安寧，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

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之「回報說明」記載，警察局接到民

眾檢舉後，到場之員警回報「勸導店家改善」、「店家音樂

聲過大妨害安寧，經警到場勸導後已改善」、「勸導店家改

善，請店內消費者音量降低」、「店家在辦理活動，請其放

低音量」、「到場勸導改善」等等，若系爭酒吧未製造噪

音，到場之員警豈會勸導系爭酒吧改善，並請其降低音量？

足見系爭酒吧於上開時地製造之聲響，確實已足以妨礙公眾

生活安寧。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

第3款規定，處異議人罰鍰6,000元，尚無不合。本件聲明異

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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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南秩聲字第12號
原處分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豫仁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原處分機關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所為處分(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聲明異議；聲明異議，應以書狀敘明理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易庭為之；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或聲明異議權已經喪失或全部或一部無理由者，應於收受聲明異議書狀之翌日起3日內，送交簡易庭，並得添具意見書；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以裁定將原處分撤銷或變更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5條、第56條後段及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處分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下稱第二分局）以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書）裁處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楊豫仁（下稱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異議人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收受原處分書，於113年12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第二分局認異議無理由而移送本院等情，有移送書、聲明異議狀、送達證書、處分書等件在卷可稽，足堪認定。異議人於原處分書送達翌日起5日內具狀聲明異議，核與前揭法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異議人經營之酒吧（Long Light Bar，下稱系爭酒吧）之客人，於113年10月17日22時至同年月18日4時許、113年10月19日16時至同年月20日3時許、113年11月9日0時至3時許、113年11月9日23時至同年月10日4時許所製造之噪音，影響周遭他人生活作息，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罰鍰6,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原處分機關受理民眾檢舉後，分別於上開時間派員至現場查看，卻皆未發現系爭酒吧有妨害公眾安寧之行為，到場員警未感受到任何噪音後即離去，足證系爭 酒吧應無妨害安寧之情事。退步言，系爭酒吧位處住宅與商業混合使用之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其容許之分貝數值本就較純住宅使用之第二類噪音管制區為寬，縱使系爭酒吧有發出擾人聲響，然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量是否超出管制標準，更遑論到場員警於上開時日皆查無系爭酒吧有妨害安寧情事，原處分機關逕依民眾檢舉而對異議人裁罰，顯有失當，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四、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文。參以噪音管制法第6條規定：「製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者，由警察機關依有關法規處理之」，可知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所規定「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不同，僅須製造之噪音，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即足當之，不以超過噪音管制法所定管制標準為限。異議人辯稱：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量是否超出管制標準云云，自不足採。
五、異議人所經營之系爭酒吧於前揭時地確有製造噪音，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業據檢舉人於警詢陳述明確，並有檢舉人提出之錄影光碟為證，復經證人即系爭酒吧之鄰居宋００、吳００、許００（年籍詳卷）於警詢時證述屬實，且民眾多 次檢舉系爭酒吧妨害安寧，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之「回報說明」記載，警察局接到民眾檢舉後，到場之員警回報「勸導店家改善」、「店家音樂聲過大妨害安寧，經警到場勸導後已改善」、「勸導店家改善，請店內消費者音量降低」、「店家在辦理活動，請其放低音量」、「到場勸導改善」等等，若系爭酒吧未製造噪音，到場之員警豈會勸導系爭酒吧改善，並請其降低音量？足見系爭酒吧於上開時地製造之聲響，確實已足以妨礙公眾生活安寧。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異議人罰鍰6,000元，尚無不合。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南秩聲字第12號
原處分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豫仁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原處分機關於
民國113年12月5日所為處分(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聲明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
    起5日內聲明異議；聲明異議，應以書狀敘明理由，經原處
    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易庭為之；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
    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或聲明異議權已經喪失或全部或一部無
    理由者，應於收受聲明異議書狀之翌日起3日內，送交簡易
    庭，並得添具意見書；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以裁定將原處分撤銷或變更之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5條、第56條後段及第57條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處分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下稱第二分局）以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處分書（下
    稱原處分書）裁處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楊豫仁（下稱異議
    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異議人於民國113年12月
    10日收受原處分書，於113年12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第二
    分局認異議無理由而移送本院等情，有移送書、聲明異議狀
    、送達證書、處分書等件在卷可稽，足堪認定。異議人於原
    處分書送達翌日起5日內具狀聲明異議，核與前揭法律規定
    相符，先予敘明。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異議人經營之酒吧（Long Light Bar，下
    稱系爭酒吧）之客人，於113年10月17日22時至同年月18日4
    時許、113年10月19日16時至同年月20日3時許、113年11月9
    日0時至3時許、113年11月9日23時至同年月10日4時許所製
    造之噪音，影響周遭他人生活作息，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條第3款規定處罰鍰6,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原處分機關受理民眾檢舉後，分別於上
    開時間派員至現場查看，卻皆未發現系爭酒吧有妨害公眾安
    寧之行為，到場員警未感受到任何噪音後即離去，足證系爭
     酒吧應無妨害安寧之情事。退步言，系爭酒吧位處住宅與
    商業混合使用之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其容許之分貝數值本就
    較純住宅使用之第二類噪音管制區為寬，縱使系爭酒吧有發
    出擾人聲響，然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量是否
    超出管制標準，更遑論到場員警於上開時日皆查無系爭酒吧
    有妨害安寧情事，原處分機關逕依民眾檢舉而對異議人裁罰
    ，顯有失當，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四、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所稱「噪音」係指
    噪音管制法令規定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
    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
    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文。參以噪音管制法第6條規定：「製
    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者
    ，由警察機關依有關法規處理之」，可知社會秩序維護法所
    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所規定「本法所稱噪音，指
    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不同，僅須製造之噪音，足以妨害
    他人生活安寧，即足當之，不以超過噪音管制法所定管制標
    準為限。異議人辯稱：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
    量是否超出管制標準云云，自不足採。
五、異議人所經營之系爭酒吧於前揭時地確有製造噪音，足以妨
    害他人生活安寧，業據檢舉人於警詢陳述明確，並有檢舉人
    提出之錄影光碟為證，復經證人即系爭酒吧之鄰居宋００、吳
    ００、許００（年籍詳卷）於警詢時證述屬實，且民眾多 次檢
    舉系爭酒吧妨害安寧，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
    理110報案紀錄單之「回報說明」記載，警察局接到民眾檢
    舉後，到場之員警回報「勸導店家改善」、「店家音樂聲過
    大妨害安寧，經警到場勸導後已改善」、「勸導店家改善，
    請店內消費者音量降低」、「店家在辦理活動，請其放低音
    量」、「到場勸導改善」等等，若系爭酒吧未製造噪音，到
    場之員警豈會勸導系爭酒吧改善，並請其降低音量？足見系
    爭酒吧於上開時地製造之聲響，確實已足以妨礙公眾生活安
    寧。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
    規定，處異議人罰鍰6,000元，尚無不合。本件聲明異議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南秩聲字第12號
原處分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豫仁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原處分機關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所為處分(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聲明異議；聲明異議，應以書狀敘明理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易庭為之；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或聲明異議權已經喪失或全部或一部無理由者，應於收受聲明異議書狀之翌日起3日內，送交簡易庭，並得添具意見書；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以裁定將原處分撤銷或變更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5條、第56條後段及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處分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下稱第二分局）以南市警二偵字第1130747310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書）裁處聲明異議人即受處分人楊豫仁（下稱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異議人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收受原處分書，於113年12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第二分局認異議無理由而移送本院等情，有移送書、聲明異議狀、送達證書、處分書等件在卷可稽，足堪認定。異議人於原處分書送達翌日起5日內具狀聲明異議，核與前揭法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原處分意旨略以：異議人經營之酒吧（Long Light Bar，下稱系爭酒吧）之客人，於113年10月17日22時至同年月18日4時許、113年10月19日16時至同年月20日3時許、113年11月9日0時至3時許、113年11月9日23時至同年月10日4時許所製造之噪音，影響周遭他人生活作息，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罰鍰6,000元。
三、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原處分機關受理民眾檢舉後，分別於上開時間派員至現場查看，卻皆未發現系爭酒吧有妨害公眾安寧之行為，到場員警未感受到任何噪音後即離去，足證系爭 酒吧應無妨害安寧之情事。退步言，系爭酒吧位處住宅與商業混合使用之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其容許之分貝數值本就較純住宅使用之第二類噪音管制區為寬，縱使系爭酒吧有發出擾人聲響，然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量是否超出管制標準，更遑論到場員警於上開時日皆查無系爭酒吧有妨害安寧情事，原處分機關逕依民眾檢舉而對異議人裁罰，顯有失當，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四、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者，處6,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定有明文。此規定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亦有明文。參以噪音管制法第6條規定：「製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者，由警察機關依有關法規處理之」，可知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所規定「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不同，僅須製造之噪音，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即足當之，不以超過噪音管制法所定管制標準為限。異議人辯稱：本件並無環保局人員實地檢測現場音量是否超出管制標準云云，自不足採。
五、異議人所經營之系爭酒吧於前揭時地確有製造噪音，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業據檢舉人於警詢陳述明確，並有檢舉人提出之錄影光碟為證，復經證人即系爭酒吧之鄰居宋００、吳００、許００（年籍詳卷）於警詢時證述屬實，且民眾多 次檢舉系爭酒吧妨害安寧，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之「回報說明」記載，警察局接到民眾檢舉後，到場之員警回報「勸導店家改善」、「店家音樂聲過大妨害安寧，經警到場勸導後已改善」、「勸導店家改善，請店內消費者音量降低」、「店家在辦理活動，請其放低音量」、「到場勸導改善」等等，若系爭酒吧未製造噪音，到場之員警豈會勸導系爭酒吧改善，並請其降低音量？足見系爭酒吧於上開時地製造之聲響，確實已足以妨礙公眾生活安寧。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處異議人罰鍰6,000元，尚無不合。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蘇正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容淑


